附件1
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填报单位:高平市教育局


联系方式：0356-226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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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事项依据
	
责任主体
	
实施主体
	
备注

	1
	民办、中外合作开办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筹设审批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行政审批局
	

	2
	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行政审批局
	

	3
	校车使用许可
	行政许可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617号）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行政审批局
	

	4
	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第十三条
《教师资格条例》（国务院令第188号）
第十三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行政审批局
	

	5
	适龄儿童、少年延缓入学或休学的确认
	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十一条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第十六条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证明提出申请，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6
	公办幼儿园登记注册（城市幼儿园登记注册、农村幼儿园备案）
	行政确认
	《幼儿园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4号
    第二章　举办幼儿园的基本条件和审批程序  第十一条　国家实行幼儿园登记注册制度，未经登记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幼儿园。
    第十二条　城市幼儿园的举办、停办、由所在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
    农村幼儿园的举办、停办，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登记注册，并报县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7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行政确认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
    第六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县级以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组织、管理、监督和实施。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8
	中小学校长及职务评聘
	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二十六条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校长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聘任。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9
	幼儿园办园等级确认
	行政确认
	《幼儿园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4号）
  第六条 幼儿园的管理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 国家教育委员会主管全国的幼儿园管理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辖区内的幼儿园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负责监督、评估和指导幼儿园的保育、教育工作，组织培训幼儿园的师资，审定、考核幼儿园教师的资格，并协助卫生行政部门检查和指导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工作，会同建设行政部门制定幼儿园园舍、设施的标准。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10
	中小学教师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三十五条 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行政法规]《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国发[1986]27号）
[规范性文件]《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转发国家教育委员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通知》（职改[1986]第111号） 第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职改字〔1986〕112号）第三条、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规范性文件] 《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职改字[1986]第112号）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11
	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毕业证书的确认
	行政确认
	《山西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晋教基[2014]13号） 第三十四条 小学、初中学生学习期满后，予以毕业，证书由市级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核准、编号、验印、颁发。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12
	中小学生学籍管理
	行政确认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教基一〔2013〕7号）第三条
【规范性文件】《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教基一[2013]7号)第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晋教基〔2014〕13号）第三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13
	各学段学生资助金给付
	行政给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三十七条 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第三条第二款 、第三十三条   、 第三十四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14
	对幼儿园办学活动中违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幼儿园管理条例》（1989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4号）第二十七条 、 第二十八条 
《山西省幼儿园管理实施办法》（1991年省政府令第31号） 第十八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15
	对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16
	对学校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处罚
	行政处罚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2002年教育部令第12号）
    第三十三条 学校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整顿；对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17
	对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 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符合本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条件的，可以补办审批手续；逾期仍达不到办学条件的，责令停止办学，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 第三十二条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199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27号）第十二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18
	对民办学校办学活动中违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3年修订）第六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99号）  第五十一条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199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27号）第十六条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第三十四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19
	对民办学校出资人违规取得回报或违规占用办学经费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99号) 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条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199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27号）第十五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20
	对高中违反国家招生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2014年教育部令第36号）   第七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21
	对违反教师资格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第十四条 
《教师资格条例》（国务院令第188号） 
    第十八条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199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27号） 第十八条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2000年教育部令第10号） 第二十七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22
	对拒绝或者妨碍学校卫生监督员监督活动，情节严重的处罚
	行政处罚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10号、卫生部令第1号）   第三十六条 拒绝或者妨碍学校卫生监督员依照本条例实施卫生监督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建议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以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23
	对托幼机构违反卫生保健规定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2010年卫生部 教育部令第76号）
    第十九条 、第二十一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24
	民办学校理事长、理事或者董事长、董事名单备案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二十一条 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或者董事应当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五人以上组成，设理事长或者董事长一人。理事长、理事或者董事长、董事名单报审批机关备案。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25
	民办学校学籍、教学管理制度备案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399号）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审批机关备案。”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26
	民办学校章程修改备案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99号）
    第二十条第三款  民办学校修改章程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由审批机关向社会公告。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27
	确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划片入学的服务范围、招生计划及其他招生要求
	其他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第十四条 适龄儿童、少年在其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就近入学的范围，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布局及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布状况合理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28
	对民办学校的年检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年修订）                    
    第三十九条  、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99号）
    第三十二条                                          [地《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2006年5月26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五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29
	民办学校动用风险保证金批准
	其他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 
    第十五条　本省建立民办学校风险保证金制度。 
    民办学校风险保证金属于民办学校所有，应当存入审批机关确定的银行，并设立专户，主要用于民办学校终止时退还向学生收取的学费、杂费和其他费用。未经审批机关书面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动用风险保证金。 
    民办学校风险保证金的提取比例、具体管理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30
	中小学教师中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审批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第十六条  国家实行教师职务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中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职改字〔1986〕112号）                                  
    第十七条  中学教师职务的评审工作，由省、地、县三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并分别设立中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各级评审委员会由同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学校设立评审小组，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职改字〔1986〕112号）                            
    第十五条  小学教师职务的评审工作，由省、地、县三级教育行政部门分级领导，并在地、县两级分别设立小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各级评审委员会，由同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学校或学区设立评审小组，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31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规模、轨制审批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新建居民区需要设置学校的，应当与居民区的建设同步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释义》第三章。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办法第6条（附件）》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32
	中小学、幼儿园设置规划（含城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教育配套）的前置审批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十五条  、 第十六条 
[bookmark: _GoBack]《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第三十一条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33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初审工作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三十三条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城市学校教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地区、民族地区从事义务教育工作。
国家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以志愿者的方式到农村地区、民族地区缺乏教师的学校任教。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认定其教师资格，其任教时间计入工龄。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34
	中小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及评审小组的审批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第十六条 国家实行教师职务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部门规章]《中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第十七条  中学教师职务的评审工作，由省、地、县三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并分别设立中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各级评审委员会由同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学校设立评审小组，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部门规章]《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第十五条  小学教师职务的评审工作，由省、地、县三级教育行政部门分级领导，并在地、县两级分别设立小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各级评审委员会，由同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学校或学区设立评审小组，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高平市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注：1.事项名称填写的格式为“对XXX的行政处罚(强制......)”
2.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征用、 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强制、行政检查及 其他行政执法事项等；
3.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均要填写单位规范全称；
4.涉企执法事项需在备注中体现。


附件2



填报单位:高平市教育局



行政执法事项统计表
联系方式：0356-2268933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执法事项数量(项)

	
	
	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
	行政征收征用
	行政确认
	行政给付
	行政强制
	行政检查
	其他

	
	高平市教育局
	10
	4
	0
	8
	1
	0
	0
	11

	
	
	
	
	
	
	
	
	
	

	
	
	
	
	
	
	
	
	
	

	
	
	
	
	
	
	
	
	
	

	总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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